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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雄市 2017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2018 年 8 月 30 日在南雄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南雄市财政局局长 姚远华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2017年决算草

案，请予审查。

2017 年，我市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各

项决策部署，积极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南雄市 2016 年

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要求，牢牢把握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注重发挥财政职能，主动作为、攻

坚克难，努力完成年度财政收入目标任务，实现了财政收支

平衡，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

2017 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61168 万元，完成年

度调整预算数的 100.57%，同比增长 5.18%。

1.税收收入 38054 万元，完成年度调整预算数的

100.87%，同比增长 2.59%，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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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税收入 23114 万元，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00.06%，

同比增长 9.74%，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7.79%。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

2017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3861万元，完成年度调

整预算数的157.18%，同比增支49294万元，增长18.63%。主

要支出执行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6558 万元，同比增长 22.09％，

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15.62％。

2.国防支出 294 万元，同比增长 113.04%，完成年度调

整预算的 95.77％。

3.公共安全支出 10329 万元，同比增长 14.68％，完成

年度调整预算的 112.94％。

4.教育支出 47349 万元，同比减少 11.35％，完成年度

调整预算的 121.13％。

5.科学技术支出 2628 万元，同比增长 13.86％，完成年

度调整预算的 184.16％。

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890 万元，同比减少 31.63％，

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84.71％。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5847 万元，同比增长 17.9％，

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14.05％。

8.医疗卫生支出 49868 万元，同比增长 45.78％，完成

年度调整预算的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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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节能环保支出 14434 万元，同比增长 342.35％，完成

年度调整预算的 955.26％。

10.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11304 万元，同比增长 36.6％，

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452.52％。

11.农林水事务支出 72261 万元，同比增长 21.85％，完

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284.77％。

12.交通运输支出 6252 万元，同比增长 0.66％，完成年

度调整预算的 174.93％。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969 万元，同比增长 78.94％，

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958.7％。

14.商业事务支出 1992 万元，同比减少 6.04%，完成年

度调整预算的 2165.22％。

15.金融支出 23 万元，同比增长 4.55％，完成年度完成

年度调整预算的 92％。

16.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2828 万元，同比增长 141.5％，

完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06.72％。

17.住房保障支出 10553 万元，同比增长 95.17％，完成

年度调整预算的 112.02％。

18.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293 万元，同比减少 0.61％，完

成年度调整预算的 1208.41％。

19.其他支出 548 万元，同比减少 93.97％，完成年度调

整预算的 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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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地方政府债务付息支出 1641 万元，同比增长

119.09%。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

2017年我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168万元，上级补

助收入239881万元（比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减少了5

万元，主要原因是5月中旬省财政厅对我市批复结算单中调

减了5万元补助收入），调入资金23631万元（其中：从政府

性基金预算调入20404万元，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1000

万元，从其他资金调入2227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363万元（全部用于平衡预算，“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

上年结余49383万元，财政总收入为380426万元。

2017年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13861万元，上解上级支

出7225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23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15500万元，财政总支出为338824万元。

2017年收支相抵，年终结转结余41602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50300万元，完成年

度调整预算的99.97%，同比增长10.0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入49679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4239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481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22000万元。

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47993万元，完成年

度调整预算的78.93%，同比减少22.6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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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出让支出31298万元。调出资金20404万元（其中：根据

“2017年市府常务会议纪要第十期”土地出让金及其他基金

结转规模超5%和30%部分调入公共财政17737万元，散装水泥

专项资金2017年已变更纳入公共财政管理将其余额调入公

共财政21万元，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2017年已变更

纳入公共财政管理将其余额调入公共财政2646万元）。

2017年收支相抵，年终结余32960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7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1000 万元，为人大通过预

算调整数的 100%。

2017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支出 1000 万元，全部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统筹使用。

当年收支相抵，年终结余为零。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7 年度，我市七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82915 万元，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 64882 万元。

当年收支相抵结余 18033 万元，滚存结余 88515 万元。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2165 万元，支出

32877 万元，当年收支相抵超支 712 万元。

2.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531 万元，支出 562 万元，当年收

支相抵超支 31 万元。

3.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751 万元，支出 751 万元，当年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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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平衡。

4.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1193 万元，支出 1191 万元，当年

收支相抵结余 2 万元。

5.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0745 万元，支出

6777 万元，当年收支相抵结余 3968 万元。

6.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23887 万元，支出 13824

万元，当年收支相抵结余 10063 万元。

7.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3643 万元，支出

8901 万元，当年收支相抵结余 4742 万元。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

2017 年年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03323 万元，其中一般

债券 51111 万元，专项债券 49800 万元，其他债务 2412 万

元。

六、落实市人大对我市 2016 年财政决算审议意见的相

关措施

南雄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

市2016年财政决算，并作出了《关于南雄市2016年财政决算

草案审查结果报告》，根据审议要求，市政府和财政部门认

真抓好落实，围绕服从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执行情况如

下：

（一）注重抓收支保平衡，财政运行平稳有序

2017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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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以及烟叶入库等挑战，我们迎难而上，勇挑重担，

密切关注税收动态，科学谋划工作思路，在减收因素十分突

出的情况下，确保了财政收入实现新增长。同时，进一步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控一般性支出，减少行政经费开支。

一是不断完善征管措施。2017年重新成立了以市长为组

长，分管财税工作市领导为副组长，各相关单位一把手为成

员的高规格协税护税领导小组。并组织相关部门建立了财政

收入稳定增长工作机制，定期召开财税工作协调会，共同研

究分析税源税种，不断挖掘税收潜力，特别是做好了华电、

碧桂园等重点项目和重点行业相关税收的征收。同时，注重

加大欠税清缴力度，重点加大了对中泰、震东、顺雄房地产

公司和精细化工园二期园区相关企业等重点行业、重点户的

欠税清缴力度，做好应收尽收。

二是加大对非税收入收缴执行的监督检查。加强对非税

收入的分析、测算工作，及时了解和掌握收入完成情况，引

导非税收入合规真实增长，为财政增收拓展空间。

三是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认真做好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全面掌握全市各预算单位支出进度，做好各时间节点支出进

度通报，对支出进度偏慢的单位进行约谈，并将预算单位总

指标执行进度纳入年度绩效考核，着力加快支出进度。重点

关注每月民生支出占比和进度。

（二）注重抓创新深改革，财政体制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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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动镇级财政保障体制改革。制定镇级财政保障改

革方案，通过划分收支、综合财力补助等方式，实行镇级基

本财力需求最低保障，保障了各镇基本运行。

二是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制定了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明确国有资产处置方式、

范围、程序和使用部门主体责任，减少了国有资产处置的随

意性。

三是规范评审中介机构的服务行为。印发了《南雄市财

政性资金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委托中介机构审核管理办法》，

强化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保证评审质量。

（三）注重抓监管求实效，管理效能持续提升

一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对收回的2015年上级结转结余

资金的，由市政府统筹安排使用，并对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

资金规模较大的，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益。

二是加强库款管理。2017年底我市库款保障水平为

0.54，库款维持在合理水平。

三是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审批管理办法。优化本级、上

级及其他各类资金的审批管理程序，切实提高了工作绩效和

管理水平。

四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局财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充

分利用公共财政综合管理平台动态监控系统，实时监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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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执行全过程，及时发现、纠正和有效查处违规或不规范

操作问题，加强财政资金拨付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

五是注重防范财政风险。及时向政府报告我市债务基本

情况并提出建议，切实做好政府性债务限额管理工作，规范

政府性债务和投融资管理。

六是加强涉农扶贫领域资金监管。通过加强与纪检、审

计、精准办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出台《南雄市新时期精准扶

贫开发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南雄市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

集和使用监管细则》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以及强化财政扶贫

资金专项检查等方式，筑牢涉农扶贫资金安全防线。

七是推进信息公开。着力推进预算单位预决算信息公

开、财政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不断扩大财政信息公开范围，

提升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度。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人大

的监督指导下，全面落实各项财税改革措施，切实抓好财税

收入，加强预算管理和预算执行，为我市经济社会和各项事

业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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